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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告 
通告編號 07-05 (CR) 

 

 • 從業員須提醒客戶有關買賣附有違例建築工程的物業的風險及尋
求法律意見 

 

違例建築工程 

地產代理監管局接獲投訴，指部分從業員未有提醒客戶有關買賣

附有違例建築工程（「違建工程」）的物業所涉及的風險。 
 
未經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的樓宇增建或改動均可能構成《建築

物條例》下的違建工程。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24條，建築事務監督可
指令附有違建工程的物業業主於指定期限內，清除違建工程。如業主未

有遵從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24條發出的命令，建築事務監督有權進行
必須的拆卸∕改動，並向業主追討有關費用。有關命令亦會就有關物業

於土地註冊處登記，構成該物業的第一押記，給與建築事務監督出售該

物業的權利。 
 
鑒於違建工程可能影響物業的安全及可能導致物業業權出現問

題，因此，當買賣物業時，從業員應採取下列行動以保障客戶利益： 
 

土地查冊 
• 從業員應就有關物業進行土地查冊並仔細查閱物業的土地查

冊記錄，以確定是否有建築事務監督對物業發出的拆卸∕改

動令登記；如有，則須確定有關命令是否已獲遵從。從業員

亦應在物業資料表格(表格一) (適用於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)
第一部分內註明有關命令的詳情。從業員應相應將土地查冊

結果告知客戶，無論該客戶是賣方或買方。 
 

表格一的賣方陳述 
• 表格一第二部分的賣方聲明規定，住宅物業的賣方須提供物

業任何結構上的加建或改動的詳情。作為確定物業是否附有

違建工程的第一步，從業員應盡力督促賣方客戶提供表格一

第二部分規定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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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客戶涉及的風險 
• 若從業員實際知悉某買賣物業附有違建工程，從業員便應提

醒買方客戶有關買賣該物業所涉及的風險。該風險包括政府

行使收回土地權導致物業業權出現問題的風險；政府發出命

令要求業主於指定期限內清除違建工程及當業主未有執行

時，政府代為拆卸∕改動，並出售物業以追討拆卸∕改動費

用的風險；及難以取得任何或足夠銀行按揭貸款來完成交易

的風險。 
 

• 另一方面，從業員亦應提醒賣方客戶，除非買賣協議另有協

定，由於違建工程可導致業權出現問題，買方可取消買賣並

追討違約損失賠償。 
 

• 基於以上所涉及的風險，從業員亦應提醒買賣雙方須先諮詢

法律意見，方可繼續有關買賣及簽署臨時買賣合約。 
 

假若不管物業附有違建工程及從業員在提醒客戶以上風險後，客

戶仍然堅持繼續有關買賣及簽署臨時買賣合約(不論是否已經取得法律
意見)，為了保障從業員自己的利益，從業員宜向客戶取得一份書面確
認，說明 (i) 從業員已經向客戶解釋買賣附有違建工程的物業所涉及的
風險及曾建議客戶諮詢法律意見；及 (ii) 客戶已知悉違建工程及所涉及
的風險(及未有取得法律意見(如適用))，但仍然決定繼續有關買賣及簽
署臨時買賣合約。 

  
如從業員未有遵守以上指引向客戶提醒買賣附有違建工程物業的

風險，監管局或會對有關從業員採取紀律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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